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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個別業權註冊紀錄樣本（第4條）(註)

2) 申請註冊紀錄樣本（第5條）
3) 不能註冊跨地段土地的事宜（第13A條）
4) 凌駕性權益與未經註冊權益
5) 業權證明書樣本（第29條）
6) 公眾查閲註冊紀錄及文件（第30條）

(註) –指經修訂的《土地業權條例》（《業權條例》）相關條文

2

《土地業權條例》第1部至第6部 (註)



個別業權註冊紀錄樣本（第4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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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土地的地段編號 [s.4(2)(a)(ii)]

業權編號 [s.4(2)(a)(i)]

有關政府租契的年期
的開始日期及其屆滿
日期 [s.4(2)(a)(v)]

擬稿



有關土地的不分割份數
[s.4(2)(a)(iii)]

有關土地的地址
[s.4(2)(a)(iv)]

4

個別業權註冊紀錄樣本（第4條）（續）
擬稿



擁有人的姓名
[s.4(2)(a)(vi)]

5

擁有人持有物業的身份及（如屬分權
共有人）各自持有業權的份數

[s.4(2)(a)(vii) & (viii)]

個別業權註冊紀錄樣本（第4條）（續）
擬稿



6

業權註冊紀錄末端，
之後會顯示待決申請

承押記人的名稱
[s.4(2)(c)(ii)]

申請編號 [s.4(2)(c)(i)]

個別業權註冊紀錄樣本（第4條）（續）
擬稿



7

待決申請只顯示於業權註冊紀錄
並不屬於個別業權紀錄的一部分 [s.4(3)]

個別業權註冊紀錄樣本（第4條）（續）

擬稿



8

申請註冊紀錄會載列每日所有遞交的註冊申請

記入的詳情包括申請編號、申請性質、支持文書性質、有關物業的地址及呈遞人
[s.5(2)(b)]

申請註冊紀錄樣本（第5條）

擬稿



9

申請註冊紀錄會載列
所有根據《業權條例》遞交的註冊申請

不論有關申請最終獲批准或被拒
[s.5(2)(a)]

申請註冊紀錄樣本（第5條）（續）
擬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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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註冊跨地段土地的事宜（第13A條）

「跨地段土地」的定義

跨地段土地

根據經修訂的
《業權條例》
註冊的新土地

（即新制度下
註冊的土地）

根據《土地註冊
條例》(第128章)
註冊的現有土地

（即第128章土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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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註冊跨地段土地的事宜（第13A條）（續）

能夠註冊的情景（第1類）

500份不分割份數

現有土地 新土地

✓

500份不分割份數

500/500
第一座

500/500
第二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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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註冊跨地段土地的事宜（第13A條）（續）

能夠註冊的情景（第2類）✓

100/500
商埸

400/500
第一座 500/500

第二座

500份不分割份數 500份不分割份數

現有土地 新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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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註冊跨地段土地的事宜（第13A條）（續）

不能註冊的情景（第3類）

建築物

現有土地 新土地



14

不能註冊跨地段土地的事宜（第13A條）（續）

不能註冊的情景（第4類）

1,000份不分割份數

200/1,000
商埸

400/1,000
第一座

400/1,000
第二座

現有土地 新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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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註冊跨地段土地的事宜（第13A條）（續）

不能註冊的情景（第5類）

1,000份不分割份數

500/1,000
第一座

500/1,000
第二座

現有土地 新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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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註冊跨地段土地的事宜（第13A條）（續）

綜合發展的可行方案

原本擁有的
現有土地

新購入的
新土地

新購入的
新土地

重批的
新土地

受第13A條限制

交還及重批
(surrender 

and regrant)

不受第13A條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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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註冊跨地段土地的事宜（第13A條）（續）

建議修正案：建立摒除機制

地段(1)
[現有土地]

地段(2)
[現有土地]

而地段(2)需進行交還、重批程序
（例如需要調整地界）

地段(1)
[現有土地]

重批土地
[現有土地]

建議摒除機制的情況
（建議修正案）

不受第13A條限制
兩個地段的綜合發展項目
能夠註冊

沒有摒除機制的情況下
（《條例草案》）

地段(1)
[現有土地]

重批土地
[新土地]

將受第13A條限制
兩個地段的綜合發展項目
不能夠註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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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駕性權益與未經註冊權益

註冊事項 未經註冊權益

凌駕性權益

如未經注冊

例如：
指明租約

如獲注冊

例如：
政府租契
下的權利

不論有否註冊，註冊權益
均受凌駕性權益規限

註冊權益受註冊事項規限 付出有值代價的情況下，
不受未經註冊權益規限

其他尚未
被註冊的
權益

非同意
警告書

同意
警告書

…

押記

轉移(註)

(註)：均指已根據經修訂的《業權條例》註冊的事項。

非書面的衡平法
權益 (unwritten 

equity)
（例如：兩人合資購買
物業，但僅一方註冊為
物業擁有人，且另一方
並未註冊警告書，其將
擁有衡平法權益）



業權證明書樣本（第29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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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業的資料
( 例如物業地址及物業的不分割份數)

物業擁有人的資料
( 例如擁有人的姓名、身分及份數)

物業產權負擔的資料
( 例如押記及其申請編號)

業權證明書所列資料的時間及日期

業權證明書編號
( 由業權證明書的英文簡稱 [TC-]、物業的業權編號
[G0885679] 及發出序號 [(2)] 三部份所組成。發出
序號標示為該物業所發出的第幾張業權證明書。如
證明書為補發的證明書，序號後會加上英文字母，
如(2A)。 )

二維碼(QR Code)及近距離無線通訊條
碼(NFC)
( 用於網上業權證明書認證服務，以驗證業權證明書
的真實性和有效性。) 



公眾查閲註冊紀錄及文件（第30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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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權註冊記項的紀錄
• 業權註冊紀錄的現有記項
• 業權註冊紀錄的過去記項
• 物業相關的所有註冊申請的列表

指明人士
可申請查閲

（例如律師和銀行等）

支持現有記項的已遞交文件
• 現有記項的申請表格及支持文書

支持過去記項的已遞交文件
• 過去記項的申請表格及支持文書

公眾人士
可申請查閲



公眾查閲註冊紀錄及文件（第30條）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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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註冊申請的列表樣本

擬稿



公眾查閲註冊紀錄及文件（第30條）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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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註冊申請的列表樣本（續）

*

擬稿

註：為輔助説明，標註(*)的為現有記項。



公眾查閲註冊紀錄及文件（第30條）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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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註冊申請的列表樣本（續）

*

*

*

*
*

*

擬稿

註：為輔助説明，標註(*)的為現有記項。



公眾查閲註冊紀錄及文件（第30條）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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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註冊申請的列表樣本（續）

*

*

擬稿

註：為輔助説明，標註(*)的為現有記項。



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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